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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 僅供參考 

 

 

 
根據香港法例第 615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條例》，各金

錢服務經營者均有責任設立及維持有效的政策、程序和管控措施，

以減低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風險。 

 
 

請注意，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架構、職員責任、客源及特定風險狀況

等各具特點，故各自的政策說明亦可能有所不同。夾附的政策說明

樣本僅屬簡單而基本的政策說明，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金錢服務經

營者或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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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政策說明 

 

 
 
公司名稱 

 
: 

 

 
主要地址 

 
: 

 

 
電話號碼 

 
: 

 

 
金錢服務經營者牌照號碼 

 
: 

 

 
公司架構 

 
: 

 

   
獨資經營人                  /  合夥               /  法團 
 
僱員人數 

 
: 

 

 
金錢服務的性質 

 
: 

 

 
貨幣兌換服務                 / 
 
匯款服務                  / 
   
兼營貨幣兌換服務及匯款服務      
 
客戶類別 

 
: 

 

 
已建立業務關係的客戶               / 
 
街客                  /  
  
同業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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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與信念 
 
「本公司會採取一切合理措施，確保有適當的預防措施存在，以減低洗錢／恐怖分子資金
籌集的風險，以及防止香港法例第 615 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條例》(打擊洗錢
條例)及相關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指引》(打擊洗錢指引)的任何規定遭違反。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3.1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制訂和執行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打擊洗錢／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時，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以管理和減低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
險。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2.1、3.1 段及有關規定)」 

 
 

(2) 識別風險、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及客戶風險評估 

「本公司進行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以識別、評估和了解本公司
與下方有關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1. 本公司的客戶； 
2. 本公司客戶所屬或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 
3. 本公司業務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及 
4. 本公司的產品、服務、交易及交付渠道(參閱附件)。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2.2 至 2.9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進行客戶風險評估，評估與客戶有關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以分辨個別
客戶與業務關係所涉的風險，並採取適當及相稱的客戶盡職審查及減低風險措施。 
 
本公司會執行更嚴格的盡職審查措施及持續監察，以管理風險較高的客戶，亦知悉可對風
險較低的客戶採取簡化盡職審查措施。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2.12 至 2.15、4.8、4.9 段及有關規定)」 
 
 

(3) 責任分配 

「本公司高級管理人員會負責評估公司面對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以及如何管
理這些風險，並確保所有相關僱員獲得培訓，讓他們了解法例規定及根據法例須負的責任。 

 
本公司已委任一名合規主任(姓名    )，作為本公司的一個中心點，
監督一切防止及偵察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活動，以及向高級管理層提供支援及導引，
確保妥為管理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風險。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3.5 至 3.9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亦已委任一名洗錢報告主任(姓名          )，作為向香港警務處聯合
財富情報組報告可疑交易的中央聯絡點。洗錢報告主任在本公司具有一定的資歷及權力，
亦能夠查閱所有相關文件以便有效履行其職能。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3.5 至 3.10、7.9 至 7.23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會採取適當措施讓前線員工清楚本身的職責，懂得辨別可疑交易，並適時向合規主
任或洗錢報告主任報告懷疑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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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盡職審查、備存紀錄及持續監察 

「本公司會在打擊洗錢指引第 4.2.1 段及第 11 章所述的情況下執行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本公司會按照打擊洗錢指引第 4.1.3 段所載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本公司會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對客戶採取相稱的管控及監督措施，藉以判斷對客戶執行盡
職審查及持續監察的程度。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2 章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會按照打擊洗錢指引第 5.1 段所述的情況，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本公司亦會每
年對所有可引致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高度風險的客戶進行一次覆核，並在認為有需要
時對有關客戶進行更頻密的覆核，以確保盡職審查資料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的。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5.1 至 5.3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會備存在識別及核實客戶身分時取得的文件，以及備存在交易有關連的情況下取得
的文件，為期至少 5 年。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8.3 至 8.6 段及有關規定)」 
 
 
(5) 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及為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籌集資金（擴散資金籌集） 

「本公司會設立及維持有效的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確保關於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
制裁及擴散資金籌集的相關法規及法例獲遵守。本公司及轄下職員均充分了解本身的法律
及監管責任，而職員已獲提供充足導引及培訓。 
 
本公司會備存記錄恐怖分子及被指認各方的名稱及詳細資料的數據庫，或登記使用由第三
者服務供應商備存的這類數據庫，以綜合本公司所知的各種名單的資料，並採取適當措施
（例如定期抽樣測試），以確保數據庫完整而準確。本公司已實施有效的篩查機制，以避
免與任何嫌疑恐怖分子及可能被指認的各方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交易。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1 章、第 6 章及有關規定)」 
 
 
(6) 員工對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意識 

「本公司會持續向所有相關員工(包括新入職員工)提供培訓，以確保他們認識打擊洗錢條
例。本公司會定期向員工提供合適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培訓，使員工有能力識
別可疑活動／交易。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9.2 至 9.4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會保存員工培訓紀錄／已出席相關課程或研討會的紀錄，為期至少 3 年，以便監管
機構查閱。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9.7 段及有關規定)」 
 

(7) 報告可疑活動／交易 

「本公司會向所有相關員工提供充足導引，以確保員工在發現可疑交易時能夠採取適當行
動，並盡快向洗錢報告主任報告可疑活動／交易。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7.5 及 7.10 段及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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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內部監察制度 

「本公司會定期評估內部監察制度和管控措施是否合適，以確保本公司能夠有效管理洗錢
／恐怖分子資金 籌集風險，並遵守打擊洗錢條例及打擊洗錢指引的規定。」 

 
 

(9) 定期覆核 

「本公司會設立獨立的審核職能定期覆核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以及評估減
低風險程序及管控措施是否有效運作。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3.11 至 3.13 段及有關規定)」 

 
 
其他 

 
(10) 《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根據香港法例第 486章《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規定，本公司必須保障客戶／個人資料
的私隱。除非事先獲得資料當事人的同意，否則本公司只可將有關個人資料用於當初收集
該等資料的目的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目的。」 

 
 

(11) 《貨幣兌換商條例》 

「本公司務必按照香港法例第 34 章《貨幣兌換商條例》的條款經營貨幣兌換業務。」 
 
 

(12) 與監管機構及執法機構配合 

「本公司務必配合香港海關的例行視察或調查，並按照香港法例規定配合其他執法機構。
(內容參考打擊洗錢指引第 7.31 至 7.35 段及有關規定)」 

 
「本公司務必執行上述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以減低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
集的風 險。」 

 
 
 

 

 

 ＿＿＿＿＿＿＿＿＿＿＿＿＿＿＿＿＿＿＿ 

公司印章及簽署 
 

簽署人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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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金錢服務經營者可能遇到的高風險情況 

下方名單列舉各類可引致高度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風險的因素： 
 

風險因素–客戶的類別及行為 

 客戶的業務須處理大量現金 

 客戶的業務擁有權結構複雜，有可能隱瞞相關受益人 

 客戶擔任公職，令他們較易面對貪污的風險 

 客戶作為基地，或經營業務或經營業務期間途經的屬高風險的司法管轄區，或已知貪
污、有組織罪行或製毒／分銷毒品活動較頻仍的司法管轄區 

 客戶並非經營本地的業務 

 新客戶即進行大額交易 

 客戶定期進行大額交易 

 同一個客戶在短時間內進行一連串交易，但該等交易的款額僅低於須執行識別客戶身
分規定的門檻 

 多名客戶向同一個人付款 

 非面對面交易的客戶 

 無法輕易核實資金來源的情況 

 客戶與被財務行動特別組織指出其防止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系統有不足之處的國
家進行交易或有業務往來 

 

風險因素–產品／交易的類別 

 複雜或款額大得異乎尋常的交易 

 進行模式異乎尋常的交易，但並無明顯經濟或可見的合法目的 

 交易不符合金錢服務經營者對該客戶的業務的認知 

 現有客戶的交易額突然大增 

 大量交易僅低於須執行識別客戶身分規定的門檻 

 在特定地點或特定時間進行大量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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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交付渠道 

 經網上、郵寄或電話進行銷售（非面對面） 

 透過中介人進行的業務銷售  －客戶與金錢服務經營者之間的業務關係或會變得間接 
 
 

風險因素–公司組織／業務地理位置 

 分行數目眾多 

 代理人數目眾多 

 業務的地理位置 

 僱員人數及員工的流失率 

 從已知犯罪及恐怖活動頻仍的地方匯出或匯入款項 
 
 
 

備註：此名單並非詳盡無遺，金錢服務經營者需要按個別及特定情況增添其他相關風險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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